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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铝行业铝灰（渣）规范化管理指引
（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固体废物

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等有关要求，加强郑州市铝灰

（渣）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范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的危险

废物管理工作，提升铝灰（渣）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的管理水平，结合全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指引。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规定了铝行业铝灰（渣）收集、贮存、运输、利

用处置等管理要求，适用于郑州市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的全

过程环境管理。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引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引。凡是未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引。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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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76 危险废物指标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HJ 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DB41 1952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

《铝行业规范条件》

三、术语和定义

（一）铝灰（渣）

电解铝生产、铝材加工及废铝再生等过程中产生并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中的危险废物，主要

指：（1）在电解铝生产、再生铝和铝材加工过程中，废铝

及铝锭重熔、精炼、合金化、铸造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

及其回收再生铝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铝灰；（2）铝灰热

回收铝过程烟气处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铝冶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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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过程烟气（包括：再生铝熔炼烟气、铝液熔体净化、除

杂、合金化、铸造烟气）处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二）铝灰（渣）收集

在铝灰（渣）产生节点将铝灰（渣）集中到包装容器或转运

至专业贮存设施的活动。

（二） 铝灰（渣）运输

使用专用的交通工具，通过公路、铁路等方式转移铝灰

（渣）的过程。

（三）铝灰（渣）贮存设施

专门用于贮存铝灰（渣）的设施，具体类型包括贮存库、

贮存场、贮存池和贮存罐区等。其中，集中贮存设施是用于

集中收集、利用、处置危险废物所附设的贮存铝灰（渣）的

设施。

（四）铝灰（渣）利用

从铝灰（渣）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的活动。

（五）铝灰（渣）处置

将用改变铝灰（渣）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

达到减少已产生的铝灰（渣）数量、缩小铝灰（渣）体积、

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份的活动，或者将铝灰（渣）最终置

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六） 铝灰（渣）利用处置产物

铝灰（渣）和除尘灰经利用处置后产生的且经鉴别不属

于危险废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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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要求

（一）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危险废物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要求，建立健全铝灰（渣）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明确

标识、管理计划、申报登记、源头分类、转移联单、应急预

案备案等管理制度，确保满足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要求。

（二）铝灰（渣）收集、贮存、运输时应按毒性、反应

性、易燃性等危险特性对铝灰（渣）进行分类、包装并设置

相应的标志及标签；铝灰（渣）特性根据其产生源特性及 GB

5085.1-7、HJ/T 298 进行鉴别；从事铝灰（渣）收集、贮存、

运输、处置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铝灰（渣）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应实施全过程污

染防控和安全生产管理，符合 GB 18597、HJ 2025、HJ 1091

和相关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在利用处置各环节应采取污染控

制措施，减少污染物的有组织排放，污染物排放应满足国家

和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与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三）铝灰（渣）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单位

应建立规范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培训制度，指定专人负责铝灰

（渣）的管理工作，定期针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危险废物鉴别要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危险废物运输要求、危险废物事故

应急办法等，并做好培训记录，。

（四）健全铝灰（渣）等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

并申报登记产生、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信息。对于产生

铝灰（渣）的重点监管单位，通过国家固废系统生成并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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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电子标签标志二维码；按国家关于制定危险废物电

子管理台账的要求，建立与国家固废系统实时对接的电子管

理台账，确保数据完整、真实、准确；采用视频监控的应确

保监控画面清晰，视频记录保存时间至少为 3 个月。

（五）严禁铝灰（渣）露天堆放，完善防风、防雨、防

晒，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严禁混

入一般工业固废、生活垃圾、抛弃倾倒、非法堆放等行为；

严禁铝灰（渣）非法跨省转移行为，对发现的非法转移利用

处置铝灰（渣）违法行为，严肃查处，并责成责任单位妥善

处置涉案废物。

五、收集要求

（一）对于易产生粉尘的铝灰（渣）收集设施应在密闭

环境下进行收集，防止污染环境。

（二）铝灰（渣）的收集应制定详细的操作规程，内容

应包括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和方法、专用设备和工具、转移

和交接、安全保障和应急防护等。铝灰（渣）的收集和转运

工作人员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如手套、

防护镜、防护服、防毒面罩或口罩等。在铝灰（渣）的收集

和转运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包

括防爆、防火、防中毒、防泄露、防飞扬、防雨或其它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三）铝灰（渣）收集时应根据铝灰（渣）的数量、危

险特性、物理形态、运输要求等因素确定包装形式；铝灰（渣）



6

的包装应能够有效隔断铝灰（渣）迁移扩散途径，并达到防

渗、防漏要求；包装好的铝灰（渣）应设置相应的标签，标

签信息应填写完整翔实，并根据 GB 12463 的有关要求进行

运输包装；当收集不具备运输包装条件的铝灰（渣）时，且

危险特性不会对环境和操作人员造成重大危害，可在临时包

装后进行暂时贮存，但正式运输前应该按照本指引要求进行

包装。

（四）铝灰（渣）的收集工作应根据收集设备、转运车

辆以及现场人员等实际情况确定相应工作区域，同时要设置

工作界限标志和警示牌；工作区域内应设置铝灰（渣）收集

专用通道和人员避险通道；铝灰（渣）收集应参照附件 3 填

写收集记录表，并将记录表作为铝灰（渣）管理的重要档案

妥善保存；收集结束后应清理和恢复收集工作区域，确保工

作区域环境整洁安全。

六、贮存要求

（一）铝灰（渣）的贮存应符合 GB 18597、HJ 2025 和

GB 15562.2 的相关要求。

（二）贮存点应具有固定的区域边界，并应采取与其他

区域进行隔离、防风、防雨、防晒和防止危险废物流失、扬

散等措施。贮存点贮存的危险废物应置于容器或包装物中，

不应直接散堆，并及时清运贮存的危险废物，实时贮存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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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超过 3 吨。

（三）贮存库贮存铝灰（渣）的容器应根据其物理化学

特性设计，不易破损、变形，其所用材料能有效地防止渗漏、

扩散，并耐腐蚀。贮存库应做好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

防雨、防潮等措施，易产生粉尘的铝灰（渣）应通过密闭运

输车或密闭容器运输至贮存场地，贮存场地应具有较好的密

闭性，产生的废气应集中收集，颗粒物、氨气等污染物净化

后通过排气筒排放。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

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合规的

贮存设施、设备。定期检查铝灰（渣）的贮存状况，定期清

理贮存设施地面，更换破损泄露的铝灰贮存容器和包装物，

保证堆存铝灰（渣）的防雨、防风、防扬尘等设施功能完好。

（四）贮存设施内应安装甲烷、氢气易燃易爆气体和刺

激性气体氨气、有毒气体硫化氢的浓度测试自动感应和报警

装置。贮存空间保持一定的换气次数，尽可能降低空气中氨

气、硫化氢的浓度。设置专用室内料坑贮存的，铝灰（渣）

与除尘灰应分开不同坑位贮存；料坑内表面应按照 GB 1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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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严格做好表面防渗措施；

（五）铝灰（渣）贮存设施所有者和运营者应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配备满足其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要求的应急人员、装备和物资，定期开展必要的

培训和环境应急演练，并做好培训、演练记录。

七、运输要求

（一）铝灰（渣）的内部转运应综合考虑厂区的实际情

况确定转运路线，尽量避开办公区和生活区；内部转运工作

应采用专用的工具；内部转运结束后，应对转运路线道路进

行检查和清理，确保无危险废物洒落或遗失在转运道路上，

并对转运工具进行清洗。

（二）禁止将回收金属铝后的铝灰（渣）提供或委托给

无相应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收集、贮存、利

用、处置等活动。铝灰（渣）运输应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的单位按照其许可证的经营范围组织实施,承担危险废

物运输的单位应获得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危险货物运输资

质。运输单位承运铝灰（渣）时，应在铝灰（渣）包装上按

照 附件 1 设置标志。

（三）铝灰（渣）卸载区的工作人员应熟悉废物的危险

特性，并配备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卸载区应配备必要的消

防设备和设施，并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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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利用处置管理要求

（一）铝灰（渣）利用处置应符合 GB 34330 和 HJ 1091

的相关要求，保证铝灰（渣）利用处置过程的环境风险可控；

铝灰渣利用处置产物应按 GB 5085.7 和 HJ/T 298 等的相关

要求，做好产物性质鉴别和去向管理。对于确实难以利用的

铝灰（渣），要通过填埋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置。

（二）铝灰（渣）利用处置产物应建立生产台账记录制

度，内容包括利用处置产物生产时间、名称、数量、流向（使

用单位及用途）等，并进行月度和年度汇总。

（三）铝灰（渣）利用处置产物不应在生态保护红线区

域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使用，也不应用作与人体直接

接触产品的替代原辅料，或流向饮用水、食品、药品、养殖

及种植等相关行业。满足国家专用标准和国家、地方许可的

除外。

（四）铝灰（渣）应根据其来源、污染物特性和利用处

置工艺，明确产物中的特征污染物和有害成分等指标，确定

利用处置产物的出厂控制标准。

（五）利用处置产物作为生产原料综合利用的，其出厂

控制标准应符合 GB 34330 中要求的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

通行的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国家相关污染控

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包括该产物生产过程中特征污染物

排放限值标准和该产物中特征污染物的含量标准。无国家污

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时，参照地方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

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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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铝灰（渣）利用处置工艺路线、产品方案、原辅

材料类别或污染治理工艺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对利用处置产

物重新开展危险废物鉴别。

附件：1. 铝灰类别代码

2. 危险废物标签

3. 铝灰收集、内部转运记录表

附件 1

铝灰类别代码
序号 类别 危险废物类别 代码

1 HW48

电解铝生产过程电解槽阴极内

衬维修、更换产生的废渣（大修

渣）

321-023-48

2 HW48

电解铝铝液转移、精炼、合金化、

铸造过程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

渣，以及回收铝过程产生的盐渣

和二次铝灰

321-024-48

3 HW48 电解铝生产过程产生的炭渣 321-025-48

4 HW48
再生铝和铝材加工过程中，废铝

及铝锭重熔、精炼、合金化、铸
321-0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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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及其

回收铝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

铝灰

5 HW48

铝灰热回收铝过程烟气处理集

（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铝冶

炼和再生过程烟气（包括：再生

铝熔炼烟气、铝液熔体净化、除

杂、合金化、铸造烟气）处理集

（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321-0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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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危险废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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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铝灰收集、内部转运记录表
铝灰收集记录表

收集地点 收集日期

危险废物种类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产生节点

危险废物数量 危险废物形态

包装形式 暂存地点

责任主体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收集单位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收集人签字 责任人签字

铝灰产生单位内转运记录表

企业名称：

危险废物种类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数量 危险废物形态

产生地点 收集日期

包装形式 包装数量

转移批次 转移日期

转移人 接收人

责任主体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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